
建设单位 阳江市健丰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农林废弃物循环再利用建设项目

项目地址 阳江市高新区港口工业园海港二横路 1号（广东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项目性质 现有企业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 技术引进

项目联系人 袁晶华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该项目占地面积：2400m2，建筑面积：2400m2，堆场面积约为 900m2。建设

地点位于广青科技 5#炉料仓库内，以农林废弃物作为主要生产原料，建设 2
条生产线，生产设备为生物质热解装置。农林废弃物热解装置被认定为广东

省高新技术产品，主要优点：热解效率高、工艺参数智慧化自动控制、故障

率低、可全年不停机。该项目使用上吸式低温固定床热解技术，是市场应用

最多、最成熟的技术。生产能力为年产生物质炭 2.19万吨，年产余热余气 8760
万立方米，处理农林废弃物 8.76万吨/年。

现场调查人员 林良盈、冯淑贞、谢增春 调查时间 2023.2.17 陪同人 袁晶华

检测人员 / 检测时间 / 陪同人 /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

（1）生产性毒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甲烷、锰及其无机化合物、臭氧、氮氧化合物；

（2）生产性粉尘：木粉尘（硬）、电焊烟尘、砂轮磨尘、其他粉尘；

（3）物理因素：高温、噪声、工频电磁场、手传振动、紫外线。

预期接触水平：在正常生产过程中，该项目作业岗位在防护设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劳动

者接触的职业危害的浓度（强度）可控制在接触限值以内。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该项目试运行期间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防护效果良好，该项目在采取了控制效果评

价报告所提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

和建议的情况下，作业人员实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可以控制在国家职业

接触限值以内，能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具备了职业病

防护设施验收条件。

建议：

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具体补充措施及建议

1）建议该项目进一步加强设备的防噪设施，完善隔声、消声的基础上做好噪声的个人防护，

降低作业人员接触噪声的实际水平；

2）加强相关噪声聋危害的宣传培训，落实听力保护管理内容；

3）建议该项目持续加强原料堆场、螺旋喂料机等粉尘较大区域的抑尘措施，最大程度避免

粉尘扩散；

4）为防止车间高温热气及有毒气体聚集，建议该项目持续加强车间/岗位通风；

5）建议该项目细化急救包的药品配置。

4.2 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及建议

4.2.1 建立职业病防治的组织和管理体系

1）该项目应建立职业卫生档案，对于职业卫生相关的资料跟腱进行档案管理；

2）项目建成试运行前，该项目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5号）第十一条的要求制定职业病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健

全相应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完善职业卫生专项投资费用

细化职业卫生经费预算，预算范围应包括：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辅助用室、职业病危害警

示标识、个人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设施、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卫生培训、运行后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与检验设备、职业病危害评估等方面的投入。

依法开展职业卫生“三同时”工作

1）项目工程设计阶段应委托设计单位做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设计专篇；

2）工程在正式投产前，应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入正式生产和使用。

3）如果项目生产工艺、设备、车间用途等发生变更时，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职业卫生服

务机构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价。

落实该项目建成试运行期间的职业病防治

1）根据工作场所各工作岗位的生产特点，在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相应工作岗位设立警示标识

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牌（卡）。

2）在车间入口明显位置设置职业卫生信息公告栏，公布岗位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公

司职业卫生管理组织及其职责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

3）在工艺、作业和施工文件中按要求阐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概况及相应的预防和处置措施，

以及作业时的注意事项。

4）配备相关职业病危害应急物资，并做好培训使用工作。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4号）、《用人单位职

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号令）的有关要求，建设单

位应委托具有从事职业健康检查资格的医疗卫生机构对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和拟从事有

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尤其是进行上

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以排除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检查人数和项目应根据接触情况确定，避

免人员和检查项目漏检。

6）为员工配备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并监督员工正确合理使用，确保个人防护用品达到应

有的防护效果。

7）定期组织员工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内容包括个人防护用的正确使用，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危害等。

建设施工过程职业卫生管理的措施建议

（1）职业病防治责任

①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和有关施工技术标准、规范进行施工，并对职业

病防护设施的工程质量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向建设单位提供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影印

件，所有参与本项目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施工及施工过程中职业病防治

总结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

②工程监理单位、监理人员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职业病防护设施

施工过程实施监理，并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工程质量和施工过程职业病防治效果承担监理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向建设单位提供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影印件，所有参与本项目施工

监理的工程技术人员情况，职业病防护设施工程监理及施工过程职业病防治监理总结报告等相

关证明材料。

③建设单位应履行相应的监督责任，督促施工单位做好建设过程中职业病危害防护工作，

包括配备职业病防护设施、个体防护用品等。



（2）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

①项目经理部应根据施工规模配备专职卫生管理人员；

②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健全职业卫生培训和考核制度，项目经理部负责人、建造师、专职

和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经过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培训，具备与施工项目相适

应的职业卫生知识和管理能力。项目经理部应组织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

卫生相关知识培训、考核，确保劳动者具备必要的职业卫生知识、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施和

个人防护用品知识。考核不合格者不能上岗作业。

③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制度。职业健康监护主要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和职

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等内容，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应符合 GBZ188 的要求。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

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和离岗后医学随访以及应急健康检查。职业健康检查应由经省级以上

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进行。项目结束时，项目经理部应将劳动者的健康监护

档案移交给项目总承包单位，总承包单位应长期保管劳动者的健康监护资料。

④项目经理部应在施工现场入口处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在施工岗位设置警示标识和说明，

使进入施工现场的相关人员知悉施工现场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后果和

防护措施。警示标识的设置应符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的要求。

⑤项目经理部应向施工工地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申报施工项目的职业病危害，做好职

业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的记录、报告和档案的移交工作；

⑥项目监理应对施工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职业病

危害防护设施、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做好记录并存档。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预评价报告》的修改意见

（1）补充完善非常态、事故状态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与评价内容；

（2）补充完善控制室司炉工拟采用的工作方式内容；

（3）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分析与合理性评价内容；

（4）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预评价报告》的评审。


